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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海关总署 国家发展改革委 商务部公告 2022 年第 132 号

（关于全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证》等 3 种证（明）联网核查的公告）

为进一步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在前期试点基础上，海关总署、国

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决定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证》

等 3 种证（明）全面实施电子数据联网核查。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化肥进口关税配额

证明》《关税配额外优惠关税税率进口棉花配额证》（以下统称配额证）实施电子数据与报关单

电子数据的联网核查。

二、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不再签发纸质配额证，改为签发电子配额证，并将电子数

据传输至海关。企业凭电子配额证向海关办理进口手续，海关调用配额证电子数据与报关单电

子数据进行比对核查。对于仍在有效期内的纸质配额证，企业可凭纸质配额证在有效期内向海

关办理进口手续。

三、电子配额证无使用次数限制。不限贸易方式的配额证，适用于一般贸易、加工贸易、

易货贸易、边境小额贸易、援助、捐赠等贸易方式进口。

四、使用配额证向海关办理进口手续的，企业应准确填报配额证代码和编号，并填报报

关单商品项与配额证商品项的对应关系（填制要求详见附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化肥进口关税

配额证明》的进口商和进口用户应分别与报关单的收发货人和消费使用单位一致。《中华人民

共和国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证》和《关税配额外优惠关税税率进口棉花配额证》，以加工贸易

方式进口的，最终用户名称应与报关单的消费使用单位或收发货人一致；以其他贸易方式进口

的，最终用户名称应与报关单的消费使用单位一致。

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第十五条有关提前申报货物“应当适用装

载该货物的运输工具申报进境之日实施的税率”的规定，对于选择提前申报的货物，海关接受

货物申报进口之日和运输工具申报进境之日配额证应当有效。选择两步申报的，应按照涉证模

式申报。

六、使用国别关税配额证的，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新西兰政府自由贸易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自由贸易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毛里求斯共和

国政府自由贸易协定》有关规定的，还应当根据海关总署公告 2021 年第 34 号的要求填报“优

惠贸易协定享惠”类栏目。

七、如遇相关问题可联系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客服咨询解决。电话： 010-95198。

本公告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海关总署、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 2022 年第 92 号

联合公告同时废止。

特此公告。

附件：报关单填制要求

海关总署 国家发展改革委 商务部 
2022 年 12 月 26 日 

1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2480148/4761122/index.html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2480148/4761122/2022122817263113776.doc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2480148/4761122/index.html


 
 

 

 

 

 

 

 

 

 

 

 

 

 

 

 

 

 

 

  

  

 

 

  

  

  

  

 

 

 

 

 

 

 

 

 

 

 

 

   

 

 

 

 

 

 

   

 

附件

报关单填制要求

一、随附单证代码栏

随附单证代码栏应填报对应的配额证代码。配额证代码对应关系如下： 

“t”为进口关税配额证，对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证》《中华人民共

和国化肥进口关税配额证明》； 

“e”为《关税配额外优惠关税税率进口棉花配额证》； 

“q”为国别关税配额证，自贸协定项下符合自贸协定有关规定的新西兰羊毛和毛条、

澳大利亚羊毛、毛里求斯食糖进口国别关税配额，对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

证》（备注栏标注相应国别配额字样）。

二、随附单证编号栏

随附单证编号栏应准确填报配额证编号，该栏目仅限填写一份配额证编号。

三、报关单商品项与配额证商品项对应关系填报

随附单证栏填写完毕后，应按照系统提示准确填报使用配额证的报关单商品项号。报关

单多项商品使用配额证的，每项涉证商品均应填写对应关系。

四、填报示例

凭编号为 PEZ12345 的进口关税配额证申报进口货物，则“随附单证”栏应填报为：

随附单证代码 随附单证编号 

t PEZ12345

若报关单第 1、 3、 5 项商品使用配额证的，配额证商品项与报关单商品项对应关系应填

报为：

报关商品项号 配额证明商品项号 

1 0 

3 0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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